
鞍 山 市 水 利 局

鞍山市南沙河流域东台排水管网新建

防汛调蓄池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(承诺制 )

准予许可决定书
鞍水行审 (2024)5号

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鞍 山市住房和 乡建设局 (信 用代 000111020 11j) 提

交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许可承诺书等材料完整齐全、格式符合

规定要求,决定准予许可。请生产建设单位遵照以下规定开展相关

工作 :

1.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,合理安排施工时

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,做好表上剥离、表上回覆、全面整地

等工程措施,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2.切实做好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防治、监测、监理工作,并按

要求报送至相关部门。

3.在项目开工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:工I旦⒐元。

如发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或者报告表存

在
“
以大报小

”
问题,将予以撤销许可决定,并责成生产建设单位

码 1121030

按照非承诺制方式限期重

实承诺或未履行承诺内容

节严重的将依法进行处理。

新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。如存在不

的,将按照
“
两单制

”
予以信用惩戒,情

9
乙

申请

单位

可

定

见

许

决

意

联系人

及电话
眉|飞    0412-5591094


